
2022 年度省基础公益研究专项申请须知

一、基本要求

（一）依托单位与会员注册

申请基础公益研究专项的单位和个人需注册为依托单

位与会员，项目申报期间暂停受理依托单位管理员变更事

宜。高校附属医院应由归口主管单位统一申请，不得多头申

请。

（二）项目履约实施

1. 申请人在项目实施期内将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原则

上不得申报，如符合返聘、延迟退休等能确保项目履约实施

条件的，由申请人将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扫描上传。

2. 在站博士后申请探索项目（不包括联合基金），须确

保具备项目履约实施条件，由申请人将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

扫描上传。

3. 申报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需仔细阅读《浙江省自然

科学基金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申请须知》，申请人须在个

人承诺书签字并扫描上传，依托单位须出具单位承诺书并附

上项目清单后统一盖章扫描上传。

4. 宁波市属无省级财政拨款（补助）关系的依托单位须

出具自筹经费承诺书并盖章扫描上传。

（三）科研诚信



申请人须签署科研诚信承诺书并扫描上传，依托单位须

出具科研诚信承诺书并盖章扫描上传。

二、限额推荐

（一）基金项目

重大项目、省杰青（浙大限 220项）、联合基金项目不

限额。

（二）公益项目

1. 国际合作项目。申请与我省正式签署过科技合作备忘

录并建有开展双边合作机制项目的国家（地区）不限额：以

色列、芬兰、奥地利、英国中部地区、捷克、比利时西弗兰

德省、巴西巴拉那州、新加坡、挪威、塞尔维亚。

2. 实验动物项目。浙江大学不超过 30项，温州医科大

学、浙江中医药大学、杭州医学院不超过 20项。省属高校

和省部属科研院所单位不超过 10项，其中未取得实验动物

使用许可证的不超过 3项。非省属高校不超过 3项，其中未

取得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的及其他单位均限 1项。逐步减少

无实验动物许可证单位及从业人员申报。

3. 分析测试项目。浙江大学不超过 30项，本科高校和

省部属科研院所单位不超过 10项，其他单位不超过 3项。

三、限项申报

1. 同一科研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申请省基础公益研究

专项数一般不超过 1项，作为项目主要参与人（除项目负责

人外，排名前 3的参与人）在研项目数不超过 3项，同一年

度参与申报项目数不超过 2项。



2. 同一科研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同年度立项各类

省级科技计划项目不超过 1项；已承担在研省科技计划项目

的，可再申请省杰青项目、联合基金项目（联合基金项目在

研限 1项）。相同层次人才计划项目１人只允许获得１项，

不得逆层次申报。

3. 省“万人计划”项目、应急攻关项目、省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项目、省自然科学基金学术交流项目等，不纳入限项范

围。

四、填写须知

1. 申请人应认真阅读并按通知要求填报申请书。

2. 申请书包括简表、正文（含参考文献）两个部分，实

行全文网上填报，不接收个人直接报送和非依托单位报送的

申请材料。

3. 申请人登录省自然科学基金信息管理系统后，需按要

求补充完善个人基本信息和相关研究成果信息。会员信息是

浙江省基础公益研究专项申请、遴选评审专家、评价学术成

绩的主要依据之一，请务必如实完整填写，并对信息的真实

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各依托单位管理员应当对本单位

会员注册信息及完整性进行认真审核。

4. 申请人需在申请书中说明此次申请项目与近三年在

研或结题的省部级及以上项目在研究内容、任务、目标等方

面的区别。

5. 项目立项后，申请书中的项目组成员、研究目标、研

究内容、研究计划、预期研究成果等所有内容将直接作为研



究计划书内容，申请人不得以资助经费未达到申请经费数额

为由更改计划书内容。申请人应根据申请项目资助强度及所

在单位经费配套政策，确定合理的研究任务、目标和成果。

6. 项目资助总经费数额如未达到申请经费数额，允许申

请人在填报研究计划书时对项目经费预算栏目进行相应调

减。

7. 联合基金项目按合作协议确定双方出资额，联合基金

合作方出资按财政科技经费管理规定进行管理。

8. 省自然科学基金探索项目和公益技术应用研究项目

计划发表论文数不超过 3篇。

9. 项目形成的论文等研究成果应在执行期内正式发表，

并正确标注省自然科学基金或省公益技术应用研究项目立

项编号，且申请人需是成果的主要完成人。

10. 项目申请时，需在线确认提交电子申请书及相关申

请材料扫描件，无需报送纸质申请材料，所有涉及项目签字

和盖章的材料均以电子扫描件形式作为附件材料上传系统。

五、严格遵守科学研究相关规定

（一）涉及生物医学（含实验动物）等伦理证明的相关

要求：

1. 申请人在项目申请及执行过程中应严格遵守针对相

关医学伦理和患者知情同意等问题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扫描

上传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单位伦理委员会出具并盖章的证

明。

2. 伦理证明分为涉及人的伦理证明和实验动物伦理证



明两种。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必须扫描上传依托单位或者

其上级主管部门提供的伦理委员会审查意见；涉及动物的生

物医学研究必须由持有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的单位成立的

动物伦理委员会出具，且在研究过程中严禁在未持证单位开

展实验动物研究。

3. 委托持有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的外单位开展动物实

验的相关费用，可在项目预算的测试化验加工费科目开支，

并在申请书正文中的研究条件部分说明“动物实验在持有实

验动物使用许可证的外单位开展”并注明该外单位名称。项目

组成员中可不添加委托的持证外单位人员。省内联合基金按

项目类型参照执行。在持有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的本单位开

展动物实验的，也应在正文中的研究条件部分说明“动物实验

在持有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的本单位开展”。

4. 多单位参与的涉及伦理学研究的申请需分别提供各

参与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的证明文件

扫描件；国际合作项目的合作内容和方式应符合我国及合作

外方所在国家（地区）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与境外机构或者

个人合作开展涉及人的伦理学相关的研究，应当出具国内合

作研究单位提供的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的证明文件扫描件；

研究项目需要签署知情同意书的需在申请书中说明知情同

意书的签署过程和程序；涉及伦理学相关的基金项目获批准

后如若在执行期间更改研究计划的，需按以上要求重新向省

基金办提交更改研究计划后的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意见证明

扫描件。



（二）对于病原微生物研究的项目申请，依托单位和申

请人应严格执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和

有关部委关于伦理和生物安全的相关规定，涉及高致病性病

原微生物的项目申请，申请人应提交依托单位生物安全保障

承诺书（依托单位盖章）扫描件。

（三）涉及人类遗传资源研究的项目申请应严格遵守

《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

（四）涉及科技安全（如生物信息安全）的项目申请必

须在申请书中提供依托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提供的伦

理委员会审查意见。

六、申报要求

（一）基金项目

基金项目主要资助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管理科学等领

域中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战略性前沿技术研究。

1. 重大项目。资助强度为 100万/项，资助期限 3年。

项目指南的绩效目标将作为验收约束性指标。

2. 杰青项目。资助强度为 80万/项（数学和管理学科为

50万元/项），资助期限 3年。

申请人须 1981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以下情况限报：

已主持过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

年科学基金、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已获得与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同

层次的国家科技人才计划项目任何一类的资助且在资助期

内的；已获得省内相同层次或更高层次人才计划项目资助。



3. 重点项目。资助强度为 30万/项（数学和管理学科为

20万元/项），资助期限为 3年。

4. 探索项目。资助强度为 10万/项（数学和管理学科为

6万元/项），资助期限为 3年。

申报探索项目 35周岁以下（1986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的科技人员，需在申请系统中勾选是否主持过省级及以上科

研项目（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

（二）公益项目

公益项目主要支持科研人员围绕服务企业技术创新、行

业科技进步需求开展产业发展共性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以

及社会公益领域的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

1. 工业、农业、社会发展项目。资助强度为 10万/项，

资助期限为 3年。重点围绕“互联网+”、生命健康、新材料科

技创新高地建设和抢占“碳达峰、碳中和”技术制高点的公益

技术研发需求开展研究。工业领域要求对接企业技术需求开

展研究；农业领域围绕乡村振兴发展中的共性关键技术需求

开展研究，支持在农业企业（农业合作社等农业实施主体）

以及农业科技园区等创新载体中实施示范；社会发展领域围

绕重大高发疾病诊治、新药创制、医疗器械开发、资源环境、

公共安全、海洋科技、社会事业领域的科技创新需求开展研

究，支持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成员单位牵头开展技术研究和推

广应用。

2. 国际合作项目。资助强度为 10万/项，资助期限为 3

年。支持我省高校、院所及企业与创新大国和关键小国围绕



我省经济社发发展关键技术问题，开展联合研发、应用基础

研究及人才培养等国际科技合作工作。申请人（单位）应和

外方有前期合作基础，并提供本项目相关的中外方合作协议

等合作证明（中外文双语、签字扫描件）。

3. 实验动物项目。资助强度为 8 万/项，资助期限为 3

年。副高技术职称及以下的科技人员申报。围绕实验动物科

学发展的前沿知识、实验动物基础理论；实验动物和动物实

验方法，实验动物模型及相关操作规程、技术体系建立，实

验动物资源与数据共享，实验动物繁育、保种、育种和营养

等资源保存，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的质量控制及开发应用；

动物福利、伦理和替代技术；实验动物安全风险调查、评估、

论证；实验动物疾病诊断、监测、预防、治疗等方面开展研

究。

4. 分析测试项目。资助强度为 5 万/项，资助期限为 3

年。副高技术职称及以下的科技人员申报。重点支持应用大

型科学仪器设备聚焦新材料、食品药品、生命健康、生态环

境等领域开展样品前处理、样品分析、数据处理等各类分析

测试新方法和新技术的研究，

七、复审申请

基金办负责对申请项目进行形式审查，并将结果反馈依

托单位和申请人。对不予受理的结果有异议的，申请人可自

反馈结果日起 5个工作日内，通过省自然科学基金信息管理

系统经依托单位审核后提出复审申请。


